四平市铁东区关于第二轮省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十六）

销号确认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时间：2023年 12月29日

	整改任务
	扬尘污染管控制度未得到有效落实。第一轮省级督察及“回头看”曾指出，四平市建筑工地、工业企业料场、渣场扬尘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监管不到位等问题。此次督察组对四平市铁东区（坤博城市之光、长电金谷府）、伊通县（瑞霖上东府、英伦康桥小区）、双辽市（如意雅居回迁楼建设项目、双辽市西善小区二期回迁楼建设项目）等6处建筑工地，四平市区盛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等6家商砼企业（天宇商砼有限公司、佰亿商砼有限公司、华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盛博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铭昊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吉林中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进行现场督察，发现无组织扬尘污染仍然比较突出，存在料仓、运输廊道封闭不严，物料堆放未苫盖，进出车辆不清洗，废水排放外环境等现象，有关问题未改进，“六个百分之百”未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形同虚设，有关行业主管及执法监管部门管理不到位，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整改目标
	加强环境监管，排除扬尘污染环境风险隐患。

	整改措施
	1.对辖区内建筑工地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建立台帐，对于发现问题督促及时整改。(执法局）

2.及时对四平市铁东区坤博城市之光及长电金谷府建筑垃圾未苫盖问题立即进行整改。（执法局）

3.对各建筑工地进行回填场地内堆放的渣土进行摸底排查，摸清辖区内符合环保要求的渣土倾倒场所底数，强化宣传渣土运输管理的法律及相关要求。（执法局）

	整改完成情况
	1.辖区内建筑工地建立了常态化管理机制，针对每家建筑工地都建立了台账。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2.坤博城市之光及长电金谷府建筑垃圾已经进行苫盖。

3.城市之光堆放20万m³用于叶赫旱田改水田回填、华亿骄紫堆放5万m³用于吉春制药平整场地。辖区内符合环保要求的渣土倾倒场所1处，地址位于原城东乡小学院内，执法人员巡查至每一处建筑工地都宣传渣土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责任单位党政主要

领导

（签字）
	


